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

碩士論文寫作研討會施行細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.2.22 93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

97.6.04 96學年度第十六次系務會議通過

第1條 本校公共事務管理學系〈以下簡稱本系〉為全面提升碩士學位論文研究之品質，促成學生之間相互學習、觀摩，增進本系師生學術交流與對話，特定本系碩士論文寫作研討會〈以下簡稱寫作研討會〉施行細則〈以下簡稱本細則〉。

第2條 依據本系研究生修業規則之規定，本系研究生應於確定論文指導教授之後，向系主任提出指導教授申請書；修畢本系規定課程與學分，自修業之第二年起，經指導教授同意後，得申請參加學科考試；通過學科考試者，得依規定向系主任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書。

第3條 依據本系研究生修業規則第十八條規定，本系研究生應於完成學位論文考試申請之前，參加寫作研討會，對全系師生發表論文研究計畫內容。

第4條 本系研究生通過寫作研討會之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審查者，須依審查委員暨指導教授之意見修訂，始得進行碩士學位論文初稿之撰寫。

第5條 本系研究生在舉行寫作研討會之前，應備齊碩士論文研究計畫書等相關文件。

第6條 上述寫作研討會確切舉行時間與地點由系定之，並於發表日之兩個星期前由系辦公室公告周知。

第7條 寫作研討會應在本校舉行，得對外公開。碩士論文研究計畫之審查費用如有法定項目外支出，由申請人自行負擔。

第8條 本系研究生於參加寫作研討會時，須對本系全體師生以口頭方式介紹其論文研究計畫內容，並接受審查與詢答；完成此要求並通過審查者，系主任始得於其學位考試申請書上簽章同意。

第9條 論文寫作研討會申請書之申請日期，須於指導教授申請書提出申請日期之三個月後，始得提出。

第10條 寫作研討會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審查委員之組成，除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之外，其他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後，由系主任聘請之。

第11條 本系全體師生應參與寫作研討會，並得參與討論本系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研究計畫內容。

第12條 本細則自九十三學年度起開始實施。

第13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暨本系有關之章則規定辦理。

第14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